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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臺中市水資源回收中心回饋自治條例」草案 

第二場公聽會會議紀錄 

一、 時間：民國 106年 2月 14日下午 2時 

二、 地點：臺中市南區公所四樓簡報室 

三、 主席：韓副局長乃斌                               記錄：張瓊雲      

四、 出（列）席單位或人員：詳簽到簿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與會人員（單位）意見： 

(一) 南區區公所莊區長 

福田水資中心座落在南區樹義里，對南區影響很大。之前南區許

多里長提案，除了回饋的 7個里，其他的 15里也能分配到一些回

饋金，對於制定通行全市的本草案，其中 30%回饋金由行政區區

公所運用可分配給 15里辦理公共事務，本區設計 30%要運用於該

15 個里，且依該金額比例與之前的分配差距不大，對於原有分配

的 7個里，希望維持 105年度的 571萬由原有分配的 7個里。另

建議草案第 10條第一項第 1、2、3款的 50%限制，雖可由審議委

員會另為決議比例，但是否能調降比例為 30%？ 

(二) 南區積善里黃里長 

請問回饋金分配 30%與 70%比例的考量為何？其分配比希望能調

整為 50%與 50%，或有無調整空間？ 

(三) 烏日區前竹里林里長 

我們是福田回饋里旁之緊鄰里，本草案福田水資中心分配烏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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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金部分在 1000萬時烏日只分配到 80幾萬，不到 10%，後來到

1200萬只有 70幾萬元，只有 5%，請問計算採人口和面積的方式

為何？ 

(四) 張宏年議員潘秘書 

1. 本草案係通案，故宜針對全台中市來討論，劃定範圍是以正門

口之半徑一千公尺為半徑，但若後來都市發展，正門口變動該

如何？又若水資中心後門環境較差，氣味較臭，以正門劃定並

不適宜，故建議以該水資中心的形狀往外擴。 

2. 未來台中市可能做行政區里合併，為避免萬壽棒球場的回饋分

配問題，回饋方式是否會因應行政區里合併為調整？ 

(五) 南區樹義里里長 

本里不斷發生污水管線、氣爆問題，建議不要將污水廠與焚化爐

用一樣模式分配回饋金，因焚化爐是空氣飄散，但污水廠是遷管，

故並不相同，且本里並未有焚化爐的回饋，建議一併參考。 

(六) 南區積善里里民 

建議不要用大門口劃設，應以水資中心的中心點輻射出去，對回

饋區較公平。 

(七) 南區福順里莊里長 

本里已持續關注已久，建議草案能將回饋金分配予本里，讓本里

用於社會福利，之前市政說明會時，亦有南區代表沒有回饋金的

里表達意見。 

(八) 烏日區三光里林里長 

水是往下流，不像焚化爐的煙四處散，本里是水資中心下游，又

沒有焚化爐的回饋金，如果遇到颱風，反而本里水污染比較嚴重，

建議回饋金分配原有的里不變，但下游的里要加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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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張瀞分議員服務處劉主任 

希望不要以大門口為圓心，建議以水資中心形狀放大較為公平。 

(十) 烏日區西川里葉里長 

要怎麼分配都很難公平也很難分配，但建議兩個大原則，單就南

區來說，如設定某回饋里額度上限為 200 萬，超過部分平均交由

兩單位，其一為市政府，由市政府分配給現原有受到回饋的里，

其二由區公所統籌，再分給不在回饋區的里，以較接近水資中心

為判斷。 

(十一) 南區永興里陳里長 

103 年本就有一千公尺的規定，當時也有大門中心點爭議，後

經鑑界測量後才確認，希望條例能通過再施行。我認為條例這

樣定，我們就這樣走，草案也將原本行政區分配從 20%爭取到

30%，就看自治條例 107 年能不能實施才能去分配，不然拖下

去更麻煩沒有定論。 

(十二) 南區積善里里民洪小姐 

本里里民也非常希望能有獎學金等回饋，是否能公布該 7里 105

年分配金額各多少，若草案能分配給 15個里，希望能趕快通過

施行，另外也請考量這 15里有無其他補助，若已有其他補助，

是否該分的回饋金移至其他未取得分配之其他里? 

(十三) 吳瓊華議員服務處林秘書 

未來陸續有許多水資中心興建，劃定範圍是以一千公尺認定，

就福田來說，若能往北移，就行政區來說，前竹、五光、光明

里是連在一起的，建議未來分配行政區 30%時，能否考量撥給

光明里？另外，就中心點部分，大門定位很重要，也希望能做

長久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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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南區積善里黃里長 

這個事情不可輕忽，分配金額落差太多達數倍，都住在南區應

該大家都好才好，請好好思考，不要造成對抗。另外，有無可

能今年實施？ 

(十五) 南區樹福里張里長 

本里已經接管好多年，建議草案 107 年趕快實施，本里接管等

到現在，希望不要再等。 

(十六) 南區樹德里余里長 

贊成分配 70%給回饋區、30%給行政區，草案規定一千公尺、

大門定為中心點也不要改，30%、70%的分配條件列出。 

(十七) 南區樹義里里長 

本里支持回饋金以維持現有金額不須再增加，若有增加部分由

區公所統籌分配，但草案未通過前就沒有辦法，本里也同意各

里都能分配到，只是當地里還是要維持現有，只是樹王里分配

太多。 

(十八) 南區樹王里石里長 

討論都是錢的分配，建議相信水利局的專業就好。 

(十九) 劉淑蘭議員 

各位好，所有里熱烈討論是好事，30%和 70%分配比例、定一

千公尺等範圍是為訂定一個標準可走，以避免人為不確定，才

能好好實施進行。未來水資中心積極興建、進行接管，才能回

饋給里民，所以計算比例和方式要盡快確定，才能在 107 年施

行，更重要的是確實執行分配，好好依照規定走。另外，若有

焚化爐、台電等其他回饋金也建議協商分配一併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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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邱素貞議員服務處李主任 

各位好，建議原有回饋區不要減少，就多出來部分授權交由區

公所、水利局統籌是一個大原則，也會在議會中好好秉持原則

審查。 

七、 結論 

未來將陸續有完工後的水資中心加入營運，故有制定全市統一回饋自

制條例之必要，感謝各單位對本草案之重視，本次公聽會與會代表所

提意見或建議，本局將整體考量後，依規辦理本條例制定作業。  

八、 散會：下午 3時 40分 
































